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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河”生态不容破坏
人民法院全面加强和创新环境资源审判工作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是五千年华夏文明的根源所

在， 被誉为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 如今，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黄河流域由此也将迎来 “大治时

代”。 本期 “专家坐堂” 聚焦黄河流域生态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人民法院围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全面加强和创新环境

资源审判工作， 通过依法审理刑事、 民事、 行政以及公益诉讼案

件， 力争把黄河建设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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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至 2017 年 9 月 23

日， 被告人张建君、 刘玄龙等十五

人在位于子午岭腹地的连家砭林区

内盗伐柏树、 盗挖柏树根牟利。 其

中被告人刘玄龙、 王文喜先后盗伐

66 棵柏树， 合立木材积为 9.7709

立方米； 被告人张建君等八人先后

盗挖柏树根 40 次 ， 价值共计

116.36万元； 被告人袁建平帮助转

移他人盗窃的柏树根 11 次， 价值

共计 32.04 万元； 被告人丁慎保、

齐登云先后购买他人盗挖的柏树根

7 次， 价值共计 20.04 万元。 被告

人张建雯、 杨富荣还非法制造、 非

法持有枪支， 猎杀野生动物。

经甘肃省子午岭林区法院审理

认为： 被告人刘玄龙等十五人的行

为先后构成盗伐林木罪、 盗窃罪、

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 非法持有

枪支罪、 非法制造枪支罪， 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到八年及缓刑

一年到三年六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2000元到 30000元不等。

【法官说法】

本案系一起严重破坏生物资源

的刑事案件。 子午岭被誉为黄土高

原上的天然物种 “基因库”， 子午

岭区是黄土高原中部最大的天然次

生林区， 是黄河流域重要水源涵养

和水土保持林区， 对于稳定黄河水

质和水量具有重要意义。 盗伐林木

是破坏林区生态资源的重要犯罪行

为， 为有力地打击破坏林区资源的

犯罪行为， 严厉惩治犯罪分子， 甘

肃省子午岭林区法院公开审判的同

时， 通过互联网直播和电视台多次

重播， 采用多渠道报道宣传， 使公

众意识到保护林区生态环境资源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 本案的审理不仅

依法使被告得到了公正的审判， 还

增强了公众对林区生态环境重要性

的认识， 开拓了黄河流域环境治理

的新方式， 对以后处理类似案件具

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案例一

疯狂盗伐林木 依法严厉打击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

公司 （以下简称中铝兰州公司） 于

2015 年至 2018 年之间， 长期违反

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 超标排放工业气体及

颗粒物， 在未采取防尘措施的情况

下破碎作业， 导致粉尘污染， 被数

次予以行政处罚。 特别是该公司对

固体危险废物大修渣 （废阴极炭

块） 处置不彻底， 将其与建筑垃

圾、 生活垃圾 1500 余吨违法混合

填埋在黄河流经地区， 该事件经媒

体报道， 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 北

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

（以下简称环境研究所） 作为公益

诉讼起诉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要

求该公司立即停止侵害、 恢复原

状、 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环境功能

损失等。

甘肃省矿区人民法院依法组成

包括 4名人民陪审员在内的 7 人合

议庭， 经审理并组织调解， 诉讼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 中铝兰州公司已

经按照生态环境部及地方环保部门

要求， 及环境研究所的诉讼请求完

成废渣处置及大气排放的清理和整

改工作， 案涉场地不再具有环境风

险； 中铝兰州公司已按第三方鉴定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 完成生态环

境治理修复工作并承担相关费用；

环境研究所为本次诉讼所支付的律

师费、 差旅费、 案件受理费等， 由

中铝兰州公司负担。 该调解协议经

依法公告 30 日， 未收到不同意见

或建议， 甘肃矿区人民法院依据该

调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并送达。 该调

解书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至此， 这

起社会关注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得以妥善解决。

【法官说法】

本案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件 。 本案中中铝兰州公司超标排

污 ， 造成区域大气污染和粉尘污

染， 对周边土壤生态环境造成了难

以修复的损害， 严重影响了黄河上

游流经地区的水循环系统， 不仅严

重威胁到了地下水环境， 同时也对

黄河水资源补给造成了一定的影

响。 环保组织依据 《环境保护法》

第五十八条的规定， 对污染环境和

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依法提起公益

诉讼， 彰显了社会力量在环境保护

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甘肃矿区人民

法院作为甘肃省环境资源案件集中

管辖专门法院 ， 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 ， 充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 遵

循自愿合法原则 ， 充分协调各方

当事人 ， 以中铝兰州公司自愿接

受公益诉讼起诉人诉讼请求并积

极履行环境修复义务的方式调解

结案 ， 实现了政治效果 、 法律效

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该案以

调解方式结案， 在完善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方面具

有典型性意义， 为人民法院办理此

类案件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本

案的办理， 打破了以往在破坏生态

环境后只追究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

而因主体缺位无法追究民事侵权责

任的局面。

案例二

企业超标排污 环保组织公益诉讼

案例四
水务水电局不作为 法院判决敦促履职

2000 年 6 月 29 日， 碌曲县人

民政府与洮河上游明珠水电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 《阿拉山水电站建设经

营协议》， 由洮河上游明珠水电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在洮河干流碌曲县

西仓乡小阿拉段修建阿拉山水电

站。 2005 年 8 月 28 日， 阿拉山水

电站开始发电投入生产。 根据国家

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和相关规定， 作

为用水单位的洮河上游明珠水电有

限责任公司应无条件缴纳水资源

费， 但该公司未予缴纳。 2011 年 4

月 18 日， 碌曲县人民政府责令职

能部门追缴， 但碌曲县水务水电局

并未采取有效执法行为。 碌曲县水

务水电局在收缴阿拉山水电站水资

源费的执法过程中， 怠于充分有效

履行法定职责， 导致应当收取且能

够收取的水资源费长期得不到清

缴， 损害了国家利益。 在公益诉讼

起诉人发出督促其履行法定职责的

诉前检察建议后， 碌曲县水务水电

局仅发出相应的执法文书， 并未依

法采取相应执法措施， 造成国有资

产的持续流失， 公益诉讼起诉人督

促整改无效， 国家利益仍处于被侵

害状态。

甘南州合作市人民法院经审理

认为， 至本案起诉时， 洮河上游明

珠水电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山水电

站）仍未缴纳水资源费，碌曲县水务

水电局作为水资源费征收部门，虽

在一定程度上履行了征收职责，但

未采取相应有效执法措施， 未充分

全面履行处罚和征收职责， 导致国

家利益仍处于被侵害状态， 碌曲县

水务水电局仍然有必要继续履行职

责。 在诉讼过程中， 公益诉讼起诉

人碌曲县人民检察院变更其诉讼请

求为请求判令碌曲县水务水电局依

法继续履行法定职责。 合作市人民

法院对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判

决碌曲县水务水电局在判决生效后

六十日内继续履行法定职责， 向洮

河上游明珠水电有限责任公司 （阿

拉山水电站） 依法征收水资源费。

【法官说法】

本案系行政公益诉讼案件。 经

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双赢、 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是我国目前生态环境

保护的重要理念。 黄河作为我国第

二大河流， 丰富的水资源是全国人

民共有的财富， 属于国家的整体利

益。 本案中， 碌曲县水务水电局作

为水资源费征收部门， 虽在一定程

度上履行了征收职责， 但未采取相

应有效执法措施， 未充分全面履行

处罚和征收职责， 使得黄河水资源

私益化， 导致国家利益处于被侵害

状态， 阻碍了黄河水利建设。 人民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碌曲县水务水电

局积极履职， 限期征收水资源费，

以司法的强大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

安全， 对行政部门依法履职起到敦

促作用 ， 对地方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 依法行政均起到推进作用。

（据甘肃法院网）

案例三
茶楼影响行洪安全 依法拆迁绝不手软

2010 年， 甘肃润宇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在未经岷县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审批同意， 未办理 《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 的情况下， 在岷

县岷阳镇迭藏河 （黄河支流） 城区

段河堤右岸违规修建观景台， 并一

直以“慕丽水岸” 茶楼名义从事商

业经营活动。 该建筑影响行洪安

全，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岷县综合

执法局作为具有城市规划管理行政

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未能依法履行

监督职责， 致使国家利益和社会公

共利益受损。 2018 年 5 月 25 日，

甘肃省岷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岷县

综合执法局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其

严格履行城市规划管理职责， 制定

整改方案， 责令甘肃润宇建筑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

“慕丽水岸” 茶楼， 清除建筑垃圾，

疏浚河道， 恢复原状， 确保行洪畅

通和度汛安全。 2018 年 7 月 24

日， 岷县综合执法局作出整改回

复， 认为该项目属于违法建设， 并

先后下发了 《责令改正 （限期拆

除） 通知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要求该公

司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前自行拆除

所建的违法建筑物。 整改期限届满

后， 涉案建筑仍未拆除， 危险状态

仍未消除。 2019 年 2 月 14 日， 岷

县人民检察院向定西市安定区人民

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请求判令

岷县综合执法局依法履行法定职

责， 对岷县岷阳镇迭藏河城区段河

堤右岸违法建筑物“慕丽水岸” 茶

楼全部实施拆除， 清除建筑垃圾，

疏浚河道， 恢复原状， 确保行洪畅

通和度汛安全。 起诉后， 岷县综合

执法局积极整改， 认真履职， 于

2019 年 3 月 23 日对该违法建筑物

依法强制拆除， 岷县人民检察院派

员现场监督。

定西市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认

为， 自公益诉讼人岷县人民检察院

发出检察建议至案件开庭审理前，

岷县综合执法局认识到未全面、 充

分履行职责的违法性， 已依照法律

程序将案涉违法建筑强制拆除， 并

完成了清除建筑垃圾、疏浚河道、恢

复原状工作， 案涉违法建筑产生的

不利影响已经全部消除， 公益诉讼

起诉人岷县人民检察院在开庭审理

前依法变更诉讼请求， 请求确认岷

县综合执法局不依法全面、 充分履

行岷县岷阳镇迭藏河城区段河堤右

岸违法建筑物“慕丽水岸”GTV 茶

楼监督管理职责行为违法， 定西市

安定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检

察机关诉讼请求， 判决确认岷县综

合执法局未完全履职的行为违法。

【法官说法】

本案系为保护黄河支流生态环

境而提起的行政公益诉讼。 迭藏河

为洮河一级支流，属黄河流域，发源

于分水岭大拉梁北侧。本案中，建筑

公司未经批准违规搭建， 严重影响

河道生态环境和行洪安全， 岷县综

合执法局在收到检察机关的诉前检

察建议之后， 虽然也采取了一系列

的措施，如下发《责令改正（限期拆

除） 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行

政强制执行催告书》等，但是在违法

建筑依然没有被拆除的情况下，没

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制止违法行

为，导致公益处于持续受损状态。岷

县人民检察院就行政机关的不作为

及时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 促使岷

县综合执法局积极履行了职责，并

且在违法建筑拆除后及时变更了诉

讼请求，既保证了生态环境的治理，

又使责任主体受到了与责任相一致

的法律责任， 人民法院依据事实情

况， 在坚持公正审判的前提下兼顾

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判决岷县综合

执法局未能依法完全履职的行为违

法，最终实现了保护公益的目的。对

类似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审判工作

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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